繼承法法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法理由
一、民國104年修法
中華民國103年12月30日修正、中華民國104年1月14日公布
[bookmark: _Hlk95050390][bookmark: _GoBack]親屬會議功能由法院取代、增訂遺囑執行人報酬

	版本條文
	新
	舊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條(修正)
	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
	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親屬會議按其勞力及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酌定之。

	理由
	一、為因應現代社會親屬會議功能不彰之情事，乃刪除親屬會議規定，並參酌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四十一條準用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由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
二、如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時，應為遺產之移交，原遺產管理人之報酬，由繼承人與原遺產管理人協議，無法達成協議時。則由原遺產管理人向法院請求，乃當然之理。三、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依實務見解亦認屬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三四號及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八號判決參照），自得於遺產中支付。又法院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

	第一千二百十一條之一(增訂)
	除遺囑人另有指定外，遺囑執行人就其職務之執行，得請求相當之報酬，其數額由繼承人與遺囑執行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法院酌定之。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條定有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惟遺囑執行人之報酬，卻未有相關規定，宜使其得請求報酬；惟報酬之數額應先由當事人協議，當事人如不能協議時，則由法院酌定，爰增訂本條規定。
三、又遺囑執行人之報酬，因具有共益性質，應認屬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





二、民國103年修法
中華民國103年1月10日修正、中華民國103年1月29日公布
[bookmark: _Hlk95050370]親屬會議功能由遺囑執行人取代

	版本條文
	新
	舊

	第一千二百十二條(修正)
	遺囑保管人知有繼承開始之事實時，應即將遺囑交付遺囑執行人，並以適當方法通知已知之繼承人；無遺囑執行人者，應通知已知之繼承人、債權人、受遺贈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無保管人而由繼承人發現遺囑者，亦同。
	遺囑保管人知有繼承開始之事實時，應即將遺囑提示於親屬會議；無保管人而由繼承人發見遺囑者亦同。

	理由
	一、依規定遺囑保管人有無提示，並不影響遺囑之真偽及其效力，且現今社會親屬會議召開不易且功能式微，故提示制度並未被廣泛運用。為使繼承人及利害關係人得以知悉遺囑之存在，爰將現行提示制度，修正為由遺囑保管人將遺囑交付遺囑執行人，並以適當方法通知已知繼承人之方式。如無遺囑執行人者，則應通知已知之繼承人、債權人、受遺贈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至於遺囑無保管人而由繼承人發見遺囑者，亦為相同之處理。二、又由於遺囑保管人僅係保管被繼承人之遺囑之人，未必了解立遺囑人其繼承人之狀態，包括究竟有無繼承人之情況，故條文所稱「已知之繼承人」宜參酌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繼承人有無不明」之解釋，應從廣義解釋，亦即依戶籍資料之記載（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101號判決參照）或其他客觀情事而為認定。






三、民國99年修法
中華民國98年12月15日修正、中華民國98年12月30日公布、中華民國99年11月23日施行
[bookmark: _Hlk95050336]「禁治產人」用語改成「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版本條文
	新
	舊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修正)
	下列之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
一、未成年人。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三、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四、受遺贈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五、為公證人或代行公證職務人之同居人助理人或受僱人。
	左列之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
一、未成年人。
二、禁治產人。
三、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四、受遺贈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五、為公證人或代行公證職務人之同居人、助理人或受僱人。

	理由
	配合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總則編（禁治產部分）、親屬編（監護部分）及其施行法部分條文，已將「禁治產宣告」修正為「監護宣告」，爰將原條文第二款「受禁治產之宣告」修正為「受監護之宣告」；另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不宜擔任遺囑見證人，爰於同款增列「受輔助宣告」為遺囑見證人消極資格之規定；其餘各款未修正。

	第一千二百十條(修正)
	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不得為遺囑執行人。
	未成年人及禁治產人，不得為遺囑執行人。

	理由
	配合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總則編（禁治產部分）、親屬編（監護部分）及其施行法部分條文，已將「禁治產宣告」修正為「監護宣告」；另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增列「受輔助宣告」為遺囑執行人消極資格之規定。







四、民國98年修法
中華民國98年5月22日修正、中華民國98年6月10日公布
針對背債兒問題進行第二次修法（近年最重要修法！）

	版本條文
	新
	舊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修正)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理由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民法繼承編係以概括繼承為原則，並另設限定繼承及拋棄繼承制度。九十七年一月二日修正公布之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第二項復增訂法定限定責任之規定，惟僅適用於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情形，故繼承人如為完全行為能力人，若不清楚被繼承人生前之債權債務情形，或不欲繼承時，必須於知悉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向法院辦理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否則將概括承受被繼承人之財產上一切權利、義務。鑑於社會上時有繼承人因不知法律而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以致背負繼承債務，影響其生計，為解決此種不合理之現象，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明定繼承人原則上依第一項規定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惟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僅須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以避免繼承人因概括承受被繼承人之生前債務而桎梏終生。
三、原條文第二項有關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僅負有限責任之規定，已為本次修正條文第二項繼承人均僅負有限責任之規定所涵括，爰予刪除。
四、繼承人依本條規定仍為概括繼承，故繼承債務仍然存在且為繼承之標的，僅係繼承人對於繼承債務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故繼承人如仍以其固有財產清償繼承債務時，該債權人於其債權範圍內受清償，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故無不當得利可言，繼承人自不得再向債權人請求返還。併予敘明。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之一(增訂)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前項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其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這個條文也很重要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本次修正之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已明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為避免被繼承人於生前將遺產贈與繼承人，以減少繼承開始時之繼承人所得遺產，致影響被繼承人債權人之權益，宜明定該等財產視同所得遺產。惟若被繼承人生前所有贈與繼承人之財產均視為所得遺產，恐亦與民眾情感相違，且對繼承人亦有失公允。故為兼顧繼承人與債權人之權益，爰參考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規定，明定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始視為其所得遺產，爰增訂第一項規定。
三、依第一項視為所得遺產之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則如何計算遺產價額，宜予明定，爰參考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增訂第二項，明定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四、本條視為所得遺產之規定，係為避免被繼承人於生前將遺產贈與繼承人，以減少繼承開始時之繼承人所得遺產，致影響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權益而設，並不影響繼承人間應繼財產之計算。因此，本條第一項財產除屬於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所定特種贈與應予歸扣外，並不計入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應繼遺產，併予敘明。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修正)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
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

	理由
	一、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已明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僅因繼承所得遺產，負清償責任，則本條第一項繼承人對外連帶責任之範圍，即應配合修正限於因繼承所得遺產之限度內，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二、又本次修正之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已明定繼承人對於繼承債務僅負限定責任，且適用於所有繼承人，故原第二項已無規定之必要，爰予刪除。
三、第三項未修正。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修正)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
	繼承人得限定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
繼承人有數人，其中一人主張為前項限定之繼承時，其他繼承人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視為同為限定之繼承：
一、於為限定繼承前，已為概括繼承之表示。
二、已逾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所定期間。
為限定之繼承者，其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

	理由
	一、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所定繼承人對於繼承債務僅負限定責任之規定，適用於所有繼承人，且不待繼承人主張，原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已無規定之必要，爰予刪除。
二、原條文第三項規定移列為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條(刪除)
	（刪除）
	依前條規定為限定之繼承者，適用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至第一千一百六十三條之規定。

	理由
	一、本條刪除。
二、本次修正後，繼承人自應依本法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至第一千一百六十條及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為之，本條尚無規範之必要，爰予刪除。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修正)
	　繼承人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
　前項三個月期間，法院因繼承人之聲請，認為必要時，得延展之。
　繼承人有數人時，其中一人已依第一項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者，其他繼承人視為已陳報。
	　為限定之繼承者，應於繼承人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呈報法院。
　法院接獲前項呈報後，應定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期間，命繼承人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必要時，法院得因繼承人之聲請延展之。

	理由
	一、本次修正後，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雖僅須以所得遺產負清償責任，惟為釐清被繼承人之債權債務關係，宜使繼承人於享有限定責任權利之同時，負有清算義務，免失事理之平，爰維持繼承人應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並進行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以下程序之規定。如此，一方面可避免被繼承人生前法律關係因其死亡而陷入不明及不安定之狀態；另一方面繼承人亦可透過一次程序之進行，釐清確定所繼承之法律關係，以免繼承人因未進行清算程序，反致各債權人逐一分別求償，不勝其擾，爰維持原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並酌作修正。
二、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如其中一人已依第一項陳報，其他繼承人原則上自無須再為陳報，爰增訂第三項。
三、繼承人如未於本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並不當然喪失限定繼承之利益。嗣法院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規定，因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命繼承人陳報時，繼承人仍應有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之機會。惟如繼承人仍不遵命開具遺產清冊，繼承人即必須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清償債務，若繼承人復未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清償時，則須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二規定，負清償及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增訂)
	　債權人得向法院聲請命繼承人於三個月內提出遺產清冊。
　法院於知悉債權人以訴訟程序或非訟程序向繼承人請求清償繼承債務時，得依職權命繼承人於三個月內提出遺產清冊。
　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準用之。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本次修正施行後，繼承人可能因不知繼承債權人之存在而認為無依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之必要，故制度上宜使債權人有權向法院聲請命繼承人開具遺產清冊，一方面可使原不知債權存在之繼承人知悉，另一方面亦可使債權人及繼承人尚有藉由陳報法院進行清算程序之機會。又為使繼承法律關係儘速確定，宜參考前條第一項規定，明定法院命繼承人於三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爰增訂第一項規定。
三、為求儘量透過清算遺產程序，一次解決紛爭並利於當事人主張權利，制度上除使債權人得依第一項規定向法院請求命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外，應讓法院得於知悉債權人以訴訟程序或非訟程序向繼承人請求清償債務時，依職權命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並為清算，俾利續行裁判程序，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四、法院命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之三個月期間，宜參考前條第二項規定，明定法院因繼承人之聲請，認為必要時得延展之，以保障繼承人之權益。又法院如已命繼承人其中一人開具遺產清冊，其他繼承人亦已無再為陳報之必要，爰增訂第三項規定，明定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準用之。又本次修正既明定繼承人中一人陳報，其他繼承人視為已陳報，則遺產清冊如有須補正之事項，法院自得命繼承人中之一人或數人補正，自不待言。
五、繼承人如未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或本條規定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並進行清算程序，即必須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清償債務，如復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清償債務之規定，其效果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二規定，對於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應受清償而未受償之部分，仍應負清償責任，且不以所得遺產為限。如尚有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亦應負賠償之責，附予敘明。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修正)
	　繼承人依前二條規定陳報法院時，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報明其債權。
　前項一定期限，不得在三個月以下。
	　繼承人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呈報法院時，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報明其債權。
　前項一定期限，不得在三個月以下。

	理由
	一、配合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及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之規定，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條(修正)
	　在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時未屆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項規定予以清償。
　前項未屆清償期之債權，於繼承開始時，視為已到期。其無利息者，其債權額應扣除自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利息。
	在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

	理由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被繼承人債權人之債權如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即繼承開始時）尚未屆清償期，是否依第一項規定清償，未有明文。惟如未規範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時為期前清償，則遺產清算程序勢將遲延，對於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及繼承人均造成不便，故參考日本民法第九百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及破產法第一百條規定，明定繼承人對於未屆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項規定清償，且該等債權於繼承開始時即視為已到期，以利清算，爰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前段規定。
三、又未屆清償期之債權附有利息者，應合計其原本及至清償時止之利息，以為債權額，尚無疑義；惟未附利息者，則不應使繼承人喪失期限利益，故其債權額應扣除自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利息，始為公允，並利於繼承人於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一定期限屆滿後，依第一項規定進行清算，爰參考破產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增訂第三項後段規定。
四、至於附條件之債權或存續期間不確定之債權，其權利是否生效或其存續期間處於不確定之狀態，情況各別，宜就個案情形予以認定，不宜概予規範，以免掛一漏萬，併此敘明。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條(修正)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條至第一千一百六十條之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至第一千一百六十條之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理由
	一、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係規定法院之公示催告程序，非本條第一項損害賠償規範之事項，爰將原條文所定「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修正為「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條」。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繼承人未依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條及第一千一百六十條規定為清償，致債權人有受領逾比例數額之情形時，該債權人於其債權範圍內受領，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自無不當得利可言，故增訂第三項，明定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還其逾比例受領之數額，以期明確。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增訂)
	　繼承人未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者，對於被繼承人債權人之全部債權，仍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
　前項繼承人，非依前項規定償還債務後，不得對受遺贈人交付遺贈。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時未屆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項規定予以清償。
　前項未屆清償期之債權，於繼承開始時，視為已到期。其無利息者，其債權額應扣除自清償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利息。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本次修法已於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明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另於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及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設有三種進入法院清算程序之方式，如繼承人仍不願意或認為無須依上開規定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並進行清算程序者，對於被繼承人之債權人自為清償時，除有優先權之情形外，則應自行按各債權人之債權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以求債權人間權益之衡平，爰參考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條規定，增訂第一項。
三、至於債務清償及交付遺贈之順序，亦宜明定，爰參考第一千一百六十條規定，增訂第二項。
四、本條係由繼承人自行清算之規定，然對於未屆清償期之債權應如何清算，則與繼承人依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為清算時，同有爭議。故本條亦參考日本民法第九百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及破產法第一百條規定，明定繼承人對於未屆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項規定清償，且該等債權於繼承開始時即視為已到期，以利清算，爰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前段規定。
五、又未屆清償期之債權附有利息者，應合計其原本及至清償時止之利息，以為債權額，尚無疑義；惟未附利息者，則不應使繼承人喪失期限利益，然因本條係由繼承人自行清算，並無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法院命債權人報明債權之期間，與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條所定情形不同，故其債權額應扣除自清償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利息，始為公允，爰參考破產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增訂第四項後段規定。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二(增訂)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者，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得就應受清償而未受償之部分，對該繼承人行使權利。
　繼承人對於前項債權人應受清償而未受償部分之清償責任，不以所得遺產為限。但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在此限。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亦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本次修法已於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明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另於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及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設有三種進入清算程序之方式，以期儘速確定繼承債權債務關係之義務。惟如繼承人不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或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規定向法院陳報進行清算程序，則其自為債務之清償，即必須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之一規定為之，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如繼承人不依上開規定向法院陳報並進行清算程序，又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致債權人原得受清償部分未能受償額（例如：未應按比例受償之差額或有優先權人未能受償之部分），即應就該未能受償之部分負清償之責，始為公允，故明定債權人得向繼承人就該未受償部分行使權利，爰增訂第一項規定。
三、第一項債權人未能受清償之部分乃係因繼承人之行為所致，繼承人自應對於該債權人未能受償部分負清償之責，已如前述。至於繼承人之債權人未按比例或應受償未受償部分之清償責任，即不應以所得遺產為限，以期繼承人與債權人間權益之衡平，爰增訂第二項規定。又此時繼承人僅係就應受償而未能受償部分負清償之責且不以所得遺產為限，該繼承人對於其他非屬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繼承債務，仍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之責，併予敘明。
四、繼承人如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本次修正前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原無須辦理任何程序，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即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本次修正因已明定所有繼承人對繼承債務負限定責任，故配合刪除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第二項，惟原保護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立法原則並未改變，故於第二項但書規定，如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有致債權人未能依比例受償之情形，仍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五、繼承人因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自應負賠償之責，爰參考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條規定，增訂第三項。
六、又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該等債權人固得依第三項規定向繼承人請求損害賠償，惟繼承人若資力不足或全無資力時，對受損害之債權人即無實際上之效果，故參考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增訂第四項，明定第三項之債權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七、繼承人未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為清償，致債權人有受領逾比例數額之情形時，該債權人於其債權範圍內受領，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自無不當得利可言，故增訂第四項，明定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還其逾比例受領之數額，以期明確。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條(修正)
	繼承人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主張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所定之利益：
一、隱匿遺產情節重大。
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
	繼承人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主張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所定之利益：
一、隱匿遺產情節重大。
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
四、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為限定繼承者，未於同條第二項所定期間提出遺產清冊。

	理由
	一、本次修法已於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明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繼承人卻有隱匿遺產情節重大、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或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等情事之一，自應維持原條文，明定該繼承人不得主張限定責任利益，爰參考法國民法第七百九十二條及德國民法第二千零五條之規定，修正第一項規定，明定繼承人如有上述情事之一者，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應概括承受，不得主張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所定有限責任之利益，以遏止繼承人此等惡性行為，並兼顧被繼承人債權人之權益。
二、配合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修正，刪除原條文第四款規定。至於繼承人如未於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所定期間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並不當然喪失限定繼承之利益。嗣法院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規定，因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命繼承人陳報時，繼承人仍應有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之機會。惟如繼承人仍不遵命開具遺產清冊，繼承人即必須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清償債務，若繼承人復未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清償時，則須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二規定，負清償及損害賠償責任。
三、繼承人中如有一人有本條各款情事之一之行為，自應由該繼承人負責，其他繼承人之限定責任不因而受影響。又繼承人如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而由其法定代理人開具遺產清冊，如其法定代理人在遺產清冊為虛偽記載之情事，致債權人受有損害，而該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繼承人不知情，該繼承人自不適用本條規定，而應由該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理至明。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修正)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繼承人。
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而無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歸屬於配偶。
配偶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其親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
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
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承之人，為拋棄繼承時，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繼承人。
　　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而無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歸屬於配偶。
　　配偶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其親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
　　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
　　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承之人，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時，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

	理由
	一、第一項至第六項未修正。
二、因本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一項但書所定繼承人對於繼承債務僅負限定責任之規定，適用於所有繼承人，且不待繼承人主張，爰將原第七項所定「限定繼承或」等字刪除。 





五、民國97年修法
中華民國96年12月14日修正、中華民國97年1月2日公布
針對背債兒問題，第一次進行修法（但要到民國98年修法，才真正達到完全的「限定責任」）
	版本條文
	新
	舊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修正)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理由
	　　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修正)
	[bookmark: _Hlk95051503]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
　　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

	理由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由於本法採當然繼承制度，使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有直接因被繼承人死亡而負擔其債務之危險，為避免此種危險影響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人格及發展，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明定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超過遺產部分，不負清償責任。不負清償責任部分，即無連帶責任，自不待言。至於與前項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共同繼承之人，如未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以下規定主張限定繼承時，則仍為概括繼承，故應概括承受被繼承人之債務，並負連帶責任。
　　三、現行第二項規定配合新增訂第二項規定移列至第三項。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修正)
	　　繼承人得限定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
　　繼承人有數人，其中一人主張為前項限定之繼承時，其他繼承人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視為同為限定之繼承：
　　一、於為限定繼承前，已為概括繼承之表示。
　　二、已逾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所定期間。
　　為限定之繼承者，其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
	　　繼承人得限定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
　　繼承人有數人，其中一人主張為前項限定之繼承時，其他繼承人視為同為限定之繼承。
　　為限定之繼承者，其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

	理由
	　　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修正)
	　　為限定之繼承者，應於繼承人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呈報法院。
　　法院接獲前項呈報後，應定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期間，命繼承人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必要時，法院得因繼承人之聲請延展之。
	　　為限定之繼承者，應於繼承開始時起，三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
　　前項三個月期限，法院因繼承人之聲請，認為必要時，得延展之。

	理由
	　　一、依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規定，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概括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另設限定繼承及拋棄繼承制度，使繼承人有選擇權，故繼承人依本條規定主張限定繼承，即為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所定「除本法另有規定」之情形。然因現行規定繼承人為限定繼承之期間及起算點不合理，且社會上時有繼承人與被繼承人久未連繫，不知被繼承人已亡故而自己成為繼承人之情形，致未能於上開期間內完成限定繼承程序，概括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對其失之過苛，爰將第一項期間起算點修正為自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為之，使繼承人能自知悉時起有選擇主張限定繼承之機會，以保障其權益。又所謂「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係指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且自己已依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成為繼承人之時，始開始起算主張限定繼承之期間，蓋繼承人如為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順序次親等或第二順序以下之繼承人，未必確知自己已成為繼承人，故應自其知悉得繼承之時起算，以保障繼承人之權利；又如繼承人因久未連繫，不知被繼承人婚姻及家庭狀況（如有無子女），縱日後知悉被繼承人死亡，惟不知悉自己是否成為繼承人者，仍非屬本條所定知悉之情形，故當事人是否知悉，宜由法院於具體個案情形予以認定。
　　二、又現行法規定主張限定繼承時應同時開具遺產清冊，故而時有繼承人因不及開具遺產清冊致未能於法定期間內主張限定繼承，爰將現行條文修正為由繼承人先向法院為限定繼承之意思表示，復再由法院定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之期間，命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必要時，法院亦得因繼承人之聲請展延提出遺產清冊之期間。繼承人如屆期仍未提出，則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三條第二款規定不得主張限定繼承之利益。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修正)
	　　繼承人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呈報法院時，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報明其債權。
　　前項一定期限，不得在三個月以下。
	　　繼承人依前條規定呈報法院時，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報明其債權。
　　前項一定期限，不得在三個月以下。

	理由
	　　配合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修正，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條(修正)
	　　　繼承人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主張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所定之利益：
　　一、隱匿遺產情節重大。
　　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
　　四、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為限定繼承者，未於同條第二項所定期間提出遺產清冊。
	　　繼承人中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主張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所定之利益：
　　一、隱匿遺產。
　　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

	理由
	　　一、為配合文字修正，將左列改為下列。
　　二、本條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不正事由均屬客觀事實，為避免繼承人動輒得咎而喪失主張限定繼承之利益，並減少糾紛，爰增列「情節重大」之要件。
　　三、另因本次修正改採由繼承人先向法院為限定繼承之呈報，再由法院命其於一定期間內提出遺產清冊，故繼承人如已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向法院為限定繼承之呈報，惟未依同條第二項所定期間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宜使其喪失限定繼承之利益，爰增訂第四款明定之。又本款規定係指依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為限定繼承者始有適用，併予敘明。 

	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修正)
	　　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
　　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拋棄繼承後，應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
　　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並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理由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依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規定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概括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另設限定繼承及拋棄繼承制度，使繼承人有選擇權，故繼承人依本條規定主張拋棄繼承，即為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所定「除本法另有規定」之情形。然因現行規定繼承人為拋棄繼承者之期間過短，致未能於上開期間內完成限定繼承呈報，概括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對其失之過苛；另因原規定主張限定繼承及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不同，為利人民適用，爰修正為一致，明定繼承人得自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拋棄繼承。又所謂「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係指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且自己已依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成為繼承人之時，始開始起算主張限定繼承之期間，蓋繼承人如為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順序次親等或第二順序以下之繼承人，未必確知自己已成為繼承人，故應自其知悉得繼承之時起算，以保障繼承人之權利；又如繼承人因久未連繫，不知被繼承人婚姻及家庭狀況（如有無子女），縱日後知悉被繼承人死亡，惟不知悉自己是否成為繼承人者，仍非屬本條所定知悉之情形，故當事人是否知悉，宜由法院於具體個案情形予以認定。
　　三、原條文第二項後段規定，於實務運作上易使誤認通知義務為拋棄繼承之生效要件，即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並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始生拋棄繼承之效力，致生爭議。為明確計，並利繼承關係早日確定，此通知義務係為訓示規定，爰改列為第三項規定，並酌作修正。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修正)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繼承人。
　　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而無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歸屬於配偶。
　　配偶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其親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
　　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
　　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承之人，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時，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繼承人。
　　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而無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歸屬於配偶。
　　配偶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其親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
　　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
　　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承之人，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時，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二個月內為之。

	理由
	　　一、第一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二、本次修正業將主張限定繼承及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修正為一致，爰配合修正第七項所定期間。又所謂「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係指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且自己已依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成為繼承人之時。本項繼承人為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次親等或第二順序以下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是否死亡或雖知悉被繼承人死亡，可能因未受通知或未有資訊得知先順位繼承人拋棄繼承而自己已成為繼承人等情事，故此時非屬知悉之情形，自不得起算主張限定或拋棄繼承之期間。因此，當事人是否知悉，宜由法院於具體個案情形予以認定。 





六、民國74年修法
中華民國74年5月21日修正、中華民國74年6月3日公布
平等化、現代化、增強遺囑的自由
	版本條文
	新
	舊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條(刪除)
	（刪除）
	　　養子女之繼承順序，與婚生子女同。
　　養子女之應繼分，為婚生子女之二分之一。但養父母無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繼承人時，其應繼分與婚生子女同。

	理由
	　　現行民法親屬編規定養子女在身分上既與婚生子女同為一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自不發生繼承順序之疑問，且基於平等原則，在繼承法上其應繼分亦不應與婚生子女有所軒輊，楳養子女一旦為人收養後，其與本生父母關係，已告停止，喪失其互相繼承之權利，若於養親間之繼承關係中，復遭受不平等之待遇，顯失法律之平，爰將本條予以刪除，使養子女之繼承順序及應繼分，均與婚生子女適用同一法則。 

	第一千一百四十三條(刪除)
	（刪除）
	　　無直系血親卑親屬者，得以遺囑就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指定繼承人。但以不違反關於特留分之規定為限。

	理由
	　　本法所稱繼承人於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已有所規定，本條復規定指定繼承人與其矛盾衝突，徒增紊亂；且本條遺產繼承目的，可另以收養或遺贈方式為之，故予刪除。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條(修正)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其繼承權：
　　一、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
　　二、以詐欺或脅迫使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使其撤回或變更之者。
　　三、以詐欺或脅迫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妨害其撤回或變更之者。
　　四、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遺囑者。
　　五、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規定，如經被繼承人宥恕者，其繼承權不喪失。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其繼承權：
　　一、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
　　二、以詐欺或脅迫使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使其撤銷或變更之者。
　　三、以詐欺或脅迫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妨害其撤銷或變更之者。
　　四、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遺囑者。
　　五、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規定，如經被繼承人宥恕者，其繼承權不喪失。

	理由
	　　第一項第二及第三兩款「撤銷」一詞，係使尚未發生效力之遺囑，預先阻止其生效，與一般所謂「撤銷」，係使業已發生效力之法律行為，溯及的失其效力者有所不同，爰將「撤銷」修正為「撤回」，並與本編第三章第五節之修正，前後一致。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修正)
	　　被繼承人之遺囑，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或託他人代定者，從其所定。
　　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者，其禁止之效力以十年為限。
	　　被繼承人之遺囑，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或託他人代定者，從其所定。
　　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者，其禁止之效力以二十年為限。

	理由
	　　遺囑禁止遺產分割之期間過長，有礙於經濟之發展，而個人資財，尤貴為適當之營運，方能發揮其價值。原第二項所定禁止之效力，以二十年為限，在今日工業社會，其期間實嫌過長，修正為以十年為限，俾於經濟發展與未成年繼承人利益保護之間能得其平衡。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條(刪除)
	　　（刪除）
	　　遺產之分割，溯及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

	理由
	　　依第一千一百五十一條規定，在遺產分割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為公同共有，而依本條規定，遺產之分割，溯及繼承開始時，發生單獨所有之效力，根本否定公同共有關係之存在，在法理上陷於自相矛盾，即與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條所定共同繼承人應負之擔保責任，亦有歧異，爰將本條予以刪除。

	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修正)
	　　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
　　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並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
　　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親屬會議或其他繼承人為之。

	理由
	　　本條第二項現行法規定，繼承人拋棄其繼承權時，應以書面向法院、親屬會議或其他繼承人為之。而我國民法規定之親屬會議，並非常設機構，向親屬會議為拋棄繼承之表示，窒礙難行。惟有向法院為拋棄繼承之表示，最為確實易行，且因其有案可查，可杜絕倒填年月日、偽造拋棄繼承之證明文件等情事，爰修正為拋棄繼承，應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以供法院處理上之參考。並由法院通知因其拋棄而依本法修正草案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第五、六項規定應為繼承之人，俾該繼承人依照同條第七項規定亦得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修正)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繼承人。
　　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而無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歸屬於配偶。
　　配偶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其親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
　　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
　　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承之人，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時，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二個月內為之。
	　　法定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繼承人。同一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
　　指定繼承人拋棄繼承權者，其指定繼承部分歸屬於法定繼承人。

	理由
	　　一、配偶與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共同繼承，而後者中有人拋棄繼承權時，其應繼分，究應歸屬於同一順序之其他繼承人，抑由其他繼承人與被繼承人之配偶平均分受？又拋棄者之子女可否繼承其應繼分？現行法並無明文，解釋上易滋疑義。查拋棄繼承者，視為自始非繼承人（參照日本民法第九百三十九條、法國民法第七百八十五條），故其子女並不得代位繼承。又拋棄者之子女與被繼承人之親等，較其伯、叔、姑輩為遠，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九條亦不能以其固有之繼承權繼承。爰予修正本條第一項規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例如配偶與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其第一順序之繼承人部分拋棄繼承者，原應繼分由其他同一順序同為繼承之人與配偶平均分受，如無配偶同為繼承時，則拋棄繼承權人之應繼分，即應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二、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仍維持現行法本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其應繼分應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繼承人。蓋縱令有配偶同為繼承，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其應繼分亦已固定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自不受他人拋棄繼承權之影響，爰予修正其文字並改列為第二項。
　　三、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而無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應歸屬於配偶，惟現行法對此並無明文規定，爰增設本條第三項之規定。
　　四、配偶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任何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配偶拋棄繼承權時，其應繼分歸屬於何人？現行法亦無明文，爰增設本條第四項規定：配偶拋棄繼承權時，其應繼分歸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
　　五、繼承之拋棄，溯及於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為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條所明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親等近者均拋棄繼承後，經溯及於繼承開始當時情形以定其繼承人，如有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時，依第一千一百三十九條規定，自應歸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取得繼承權（此非代位繼承），現行條文未有明定，易滋礙義，爰增訂本條第五項，明定應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換言之，第一順序親等最近之繼承人，必須全部拋棄繼承權，其次親等繼承人始可繼承。例如甲死亡，遺有妻一，子女三，必須子女三人均拋棄繼承權時，該三人之子女始可與妻共同繼承。倘子女中僅一人或二人拋棄繼承權，其子女不得繼承，而應適用第一項之規定。
　　六、先順序之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權時，其次順序之繼承人是否當然繼承，現行法並無明文規定，解釋上亦不一致。爰增設本條第六項規定：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即有次順序之法定繼承人時，不適用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必次順序之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始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
　　七、因他人之拋棄繼承而應為繼承之人，亦應有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之選擇。但其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之期間，宜較通常之繼承人為短，使法律關係早臻確定，以保護債權人之利益，爰增設第七項，規定此種繼承人如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均應自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二個月內為之。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之一(增訂)
	　　拋棄繼承權者，就其所管理之遺產，於其他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開始管理前，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繼續管理之。
	

	理由
	　　拋棄繼承權者所管理之遺產，於其拋棄後如任其廢棄，將有害於其他繼承人之利益，爰增設本條之規定（參考日本民法第九百四十條、韓國民法第一千零四十四條）。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修正)
	　　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向法院報明。
	　　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選定遺產管理人。

	理由
	　　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親屬會議應迅速選定遺產管理人，現行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所定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向法院報明之行為，亦應有期間之限制，爰將其移置於此，一併規定其選定及報明，均應於一個月內為之，以維護公益及被繼承人債權人之利益。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修正)
	　　親屬會議依前條規定為報明後，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定六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
　　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
	　　親屬會議選定遺產管理人後，應將繼承開始及選定管理人之事由，呈報法院，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繼承人，令其於一定期限內承認繼承。
　　前項一定期限，應在一年以上。

	理由
	　　為配合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之修正，並簡化本條現行規定，將原第二項關於公示催告之期限之規定與第一項合併修正為本條第一項。又原定一年之公示催告期限，在目前交通發達之時代，似嫌過長，並縮短為六個月。
　　為保護法定繼承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正當權益，親屬會議如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時，宜許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搜索繼承人，使遺產之歸屬早日確定，爰增設本條第二項（參考日本民法第九百五十二條第一項）。
　　無親屬會議或不能依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選定遺產管理人時，雖已有非訟事件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可資補救，為使一般人易於明瞭起見，爰將其納入本條中一併規定，使上述不能選定遺產管理人情形，適用本條第二項由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聲請法院選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之一(增訂)
	　　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在遺產管理人選定前，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保存遺產之必要處置。
	 

	理由
	　　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在遺產管理人選定前，如無妥適之措施，恐被繼承人之遺產易致散失，因而影響被繼承人債權人及社會經濟之利益，爰增設本條之規定，俾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保存遺產之必要處置（參考韓國民法第一千零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條(修正)
	　　遺產管理人非於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期間屆滿後，不得對被繼承人之任何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償還債務或交付遺贈物。
	　　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非於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期間屆滿後，不得請求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

	理由
	　　本條立法意旨，應在限制遺產管理人，不得對被繼承人之任何債權人或受遺贈人，於期限屆滿前清償任何債務或交付遺贈物，而不在限制債權人或受遺贈人行使請求權，蓋清償債務及交付遺贈物，原為繼承人之義務，遺產管理人不過因繼承人之有無不明代為履行義務耳。爰予修正之，使與民法親屬編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前後一致。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修正)
	　　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者，得依左列方式之一為口授遺囑：
　　一、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授遺囑意旨，由見證人中之一人，將該遺囑意旨，據實作成筆記，並記明年、月、日，與其他見證人同行簽名。
　　二、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述遺囑意旨、遺囑人姓名及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口述遺囑之為真正及見證人姓名，全部予以錄音，將錄音帶當場密封，並記明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在封縫處同行簽名。
	　　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者，得為口授遺囑。
　　口授遺囑，應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口授遺囑意旨，由見證人中之一人，將該遺囑意旨，據實作成筆記，並記明年月日，與其他見證人同行簽名。

	理由
	　　錄音已為現代生活中常用之記錄方法，口授遺囑使用錄音予以記錄，最為便捷，此在遺囑人臨危之際，尤屬有此必要，爰將本條原第一項文字予以修正，並將第二項首句「口授遺囑應」等五字刪除，改列第一款，另增設第二款，明定錄音遺囑之方式（參考韓國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七條）。

	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條(修正)
	　　口授遺囑，自遺囑人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之時起，經過三個月而失其效力。
	　　口授遺囑，自遺囑人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之時起，經過一個月而失其效力。

	理由
	　　按現行法規定口授遺囑有效存續期間為一個月，與德國民法規定之三個月及日本民法規定之六個月期間相較，似嫌過短，爰斟酌情形修正為三個月（參考德國民法第二千二百五十二條第一項、日本民法第九百三十八條）。

	第一千二百十三條(修正)
	　　有封緘之遺囑，非在親屬會議當場或法院公證處，不得開視。
　　前項遺囑開視時，應製作紀錄，記明遺囑之封緘有無毀損情形，或其他特別情事，並由在場之人同行簽名。
	　　密封遺囑非在親屬會議當場，不得開視。

	理由
	　　一、「密封遺囑」為現行法所定遺囑方式之一種，事實上有封緘之遺囑不限於密封遺囑，其他如自書遺囑、代筆遺囑及口授遺囑等亦均得以封緘，故其開視，可視為公證法第四條第六款之「關於其他涉及私權之法律行為」，爰增列在「法院公證處」開視之規定，並能符合此次民法修正案加強公權力監督之立法意旨。
　　二、前項有封緘之遺囑，於開視時應製作紀錄，記明有無毀損及其他特別情事，以資證明，爰增設本條第二項。

	第一千二百十九條(修正)
	　　遺囑人得隨時依遺囑之方式，撤回遺囑之全部或一部。
	　　遺囑人得隨時依遺囑之方式，撤銷遺囑之全部或一部。

	理由
	　　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第五節所定係指於尚未發生效力之遺囑，預先阻止其生效之「撤回」而言，與一般所謂「撤銷」，係使業已發生效力之法律行為，溯及的失其效力者有所不同。爰將「撤銷」修正為「撤回」（參考德國民法第二千二百五十三條第一項）。

	第一千二百二十條(修正)
	　　前後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之部分，前遺囑視為撤回。
	　　前後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之部分，前遺囑視為撤銷。

	理由
	　　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第五節所定係指於尚未發生效力之遺囑，預先阻止其生效之「撤回」而言，與一般所謂「撤銷」，係使業已發生效力之法律行為，溯及的失其效力者有所不同。爰將「撤銷」修正為「撤回」（參考德國民法第二千二百五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千二百二十一條(修正)
	　　遺囑人於為遺囑後所為之行為與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部分，遺囑視為撤回。
	　　遺囑人於為遺囑後所為之行為與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部分，遺囑視為撤銷。

	理由
	　　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第五節所定係指於尚未發生效力之遺囑，預先阻止其生效之「撤回」而言，與一般所謂「撤銷」，係使業已發生效力之法律行為，溯及的失其效力者有所不同。爰將「撤銷」修正為「撤回」（參考德國民法第二千二百五十五條第二項後段）。

	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條(修正)
	　　遺囑人故意破毀或塗銷遺囑，或在遺囑上記明廢棄之意思者，其遺囑視為撤回。
	　　遺囑人故意破毀或塗銷遺囑，或在遺囑上記明廢棄之意思者，其遺囑視為撤銷。

	理由
	　　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第五節所定係指於尚未發生效力之遺囑，預先阻止其生效之「撤回」而言，與一般所謂「撤銷」，係使業已發生效力之法律行為，溯及的失其效力者有所不同。爰將「撤銷」修正為「撤回」（參考德國民法第二千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